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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溪市教育局文件

　慈教建〔2019〕14号　　　　 　        　签发人：王建成
对市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第19号建议的答复

徐娣珍代表：

首先感谢您对学校教育工作的关心。您提出的《关于再次呼吁民办学校公办编制教师尽快实施养老金并轨的建议》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原事业身份教师到民办学校工作的养老金并轨工作，目前均已全部并入新养老体系。2014年10月至2018年12月的养老金调整按政策规定补差、职业年金单位缴纳部分补助50%，已于2019年5月10日市政府第30次常务会议同意通过，市财政待民办学校社保结算到位后予以补助。

感谢您对教育的关心和支持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慈溪市教育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2019年6月11日

抄　　送：市人大代表工委，市政府办公室，市财政局，宗汉街道人大工作委员会。

　　联 系 人：莫志海

　　联系电话：639190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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